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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401400050-1.pdf)

主旨：「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辦法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

民國104年1月8日以勞動保3字第1040140002號令修正發布

施行，檢送修正之「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辦法」

1份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全國性總工會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

副本：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、勞動保險司(均含附件) 2015-01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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